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297號

原      告  黎明台中文化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文天佑  

訴訟代理人  白文達  

被      告  陳陲陽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修繕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288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89元，餘由原告負

擔，並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本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支付命令請求新

臺幣(下同)41949元，於本院113年12月20日擴張請求至7923

7元，是依上開說明，原告不得為一部之請求，其所為之擴

張聲明為不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係黎明臺中文化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

自民國112年8月至113年3月止之大樓整建修繕費用未繳納，

合計41949元，經戶籍告多次催討，被告均置之不理。為

此，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194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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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只要動工的話，伊就繳，因為外牆要用

什麼顏色都不知道，程序有瑕疵，所以不繳。要市政府核准

之後，才要開始繳錢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

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區分所有權人

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

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

延利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第21條定有明文。查本

件被告所居住之黎明臺中文化大廈於112年7月12日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自112年8月起收取修繕費用每坪收取75元，有

該大廈112年7月12日112年度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份

附卷可稽，則揆1日首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被告自

負有繳納此筆費用，被告上開所辦要屬無據，委無足取，原

告之主張堪信為真。

　㈡又被告積欠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已逾2

期，應經原告定期催告仍不給付者，原告始得訴請法院命其

給付，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5日定期催告被告給付112年8月

起至11月止之修繕費用18644元、於113年3月21日定期催告

被告繳納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37288元，有

原告提出之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002459號、000789號存

證信函2份附卷可稽，從而，原告於催告之數額37288元內得

訴請法院命其給付，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不予准

許。 

  ㈢綜上，被告對於原告之請求主張37288元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繕費37288元，及自支付命

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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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六、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為1,00

0元，並依同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889元，餘由原告負

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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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297號
原      告  黎明台中文化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文天佑  
訴訟代理人  白文達  
被      告  陳陲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修繕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288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89元，餘由原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支付命令請求新臺幣(下同)41949元，於本院113年12月20日擴張請求至79237元，是依上開說明，原告不得為一部之請求，其所為之擴張聲明為不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係黎明臺中文化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自民國112年8月至113年3月止之大樓整建修繕費用未繳納，合計41949元，經戶籍告多次催討，被告均置之不理。為此，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194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只要動工的話，伊就繳，因為外牆要用什麼顏色都不知道，程序有瑕疵，所以不繳。要市政府核准之後，才要開始繳錢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第2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所居住之黎明臺中文化大廈於112年7月12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自112年8月起收取修繕費用每坪收取75元，有該大廈112年7月12日112年度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份附卷可稽，則揆1日首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被告自負有繳納此筆費用，被告上開所辦要屬無據，委無足取，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
　㈡又被告積欠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已逾2期，應經原告定期催告仍不給付者，原告始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5日定期催告被告給付112年8月起至11月止之修繕費用18644元、於113年3月21日定期催告被告繳納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37288元，有原告提出之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002459號、000789號存證信函2份附卷可稽，從而，原告於催告之數額37288元內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不予准許。 
  ㈢綜上，被告對於原告之請求主張37288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繕費3728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為1,000元，並依同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889元，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297號
原      告  黎明台中文化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文天佑  
訴訟代理人  白文達  
被      告  陳陲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修繕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288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89元，餘由原告負擔
，並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本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支付命令請求新
    臺幣(下同)41949元，於本院113年12月20日擴張請求至7923
    7元，是依上開說明，原告不得為一部之請求，其所為之擴
    張聲明為不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係黎明臺中文化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
    自民國112年8月至113年3月止之大樓整建修繕費用未繳納，
    合計41949元，經戶籍告多次催討，被告均置之不理。為此
    ，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194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 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只要動工的話，伊就繳，因為外牆要用
    什麼顏色都不知道，程序有瑕疵，所以不繳。要市政府核准
    之後，才要開始繳錢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
    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區分所有權人
    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
    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
    延利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第21條定有明文。查本
    件被告所居住之黎明臺中文化大廈於112年7月12日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自112年8月起收取修繕費用每坪收取75元，有
    該大廈112年7月12日112年度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份
    附卷可稽，則揆1日首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被告自
    負有繳納此筆費用，被告上開所辦要屬無據，委無足取，原
    告之主張堪信為真。
　㈡又被告積欠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已逾2期，
    應經原告定期催告仍不給付者，原告始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
    ，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5日定期催告被告給付112年8月起至1
    1月止之修繕費用18644元、於113年3月21日定期催告被告繳
    納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37288元，有原告提
    出之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002459號、000789號存證信函
    2份附卷可稽，從而，原告於催告之數額37288元內得訴請法
    院命其給付，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不予准許。 
  ㈢綜上，被告對於原告之請求主張37288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繕費37288元，及自支付命
    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六、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為1,00
    0元，並依同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889元，餘由原告負擔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4297號
原      告  黎明台中文化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文天佑  
訴訟代理人  白文達  
被      告  陳陲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修繕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288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89元，餘由原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支付命令請求新臺幣(下同)41949元，於本院113年12月20日擴張請求至79237元，是依上開說明，原告不得為一部之請求，其所為之擴張聲明為不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被告係黎明臺中文化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自民國112年8月至113年3月止之大樓整建修繕費用未繳納，合計41949元，經戶籍告多次催討，被告均置之不理。為此，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1949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只要動工的話，伊就繳，因為外牆要用什麼顏色都不知道，程序有瑕疵，所以不繳。要市政府核准之後，才要開始繳錢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第2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所居住之黎明臺中文化大廈於112年7月12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自112年8月起收取修繕費用每坪收取75元，有該大廈112年7月12日112年度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份附卷可稽，則揆1日首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被告自負有繳納此筆費用，被告上開所辦要屬無據，委無足取，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
　㈡又被告積欠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已逾2期，應經原告定期催告仍不給付者，原告始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本件原告於113年1月5日定期催告被告給付112年8月起至11月止之修繕費用18644元、於113年3月21日定期催告被告繳納11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之修繕費用37288元，有原告提出之臺中民權路郵局存證號碼002459號、000789號存證信函2份附卷可稽，從而，原告於催告之數額37288元內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不予准許。 
  ㈢綜上，被告對於原告之請求主張37288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修繕費3728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13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為1,000元，並依同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889元，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不
得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